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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阜 宁 县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4）苏 0923破申 23号

申请人：阜宁县三灶镇人民政府，住所地阜宁县三灶镇

十灶大街 106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邵锋，该镇镇长。

被申请人：江苏雾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地阜宁县

三灶镇东风北路 795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曹漫漫，该公司执行董事。

执行过程中，经申请执行人阜宁县三灶镇人民政府申请，

本院决定将江苏雾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

案件移送破产审查。2024 年 8 月 1 日，本院对江苏雾耕农业

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一案予

以立案，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，江苏雾耕农业科技有

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。本案现已审查完毕。

本院查明：江苏雾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年 6

月 11 日，登记机关为阜宁县行政审批局，注册资本 2100 万

元人民币，法定代表人为曹漫漫，工商信息显示股权结构为

姜姬顺持股 52.381%，高现东持股 47.619%,公司经营范围为

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

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蔬菜种植；水果种植；烟

草种植；食用农产品零售；食用农产品批发；休闲观光活动

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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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 7月 25日，本院对阜宁县三灶镇人民政府与江苏

雾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作出（2023）

苏 0923 民初 3910 号民事调解书，主要内容为：一、阜宁县

三灶镇人民政府与江苏雾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《阜宁

县北郊生态农业园项目区土地租赁协议书》于 2022 年 12 月

1日解除；二、江苏雾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差欠阜宁县三灶镇

人民政府土地租金 35.9792 万元（自 2020 年 7 月 25 日起至

2022 年 11 月 30 日止），于 2023 年 10 月 30 日前支付 18 万

元，剩余 17.9792万元于 2023年 12月 30日前支付完毕；三、

江苏雾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位于阜宁县三灶镇北郊生态园大

棚和办公楼所占用的约 8 亩土地继续由江苏雾耕农业科技有

限公司租赁，租赁期至 2028 年 11 月 9 日止，土地占有使用

费按每年 930元/亩计算，江苏雾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每年

11 月 1 日支付下一年租金（其中 2023 年 11 月 1 日前支付

2023年度、2024年度租金，合计 14880元）；四、如江苏雾

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未能按期足额履行上述第二项确定的付

款义务，阜宁县三灶镇人民政府有权就 35.9792 万元向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，扣减江苏雾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已履行部分，

并要求江苏雾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承担逾期付款利息（利息

计算方式：以未履行全部款项为基数，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

起至实际还款之日，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

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）；五、案件受理费 6697

元，减半收取 3348元、保全费 3020元、保全保险费 3000元，

合计 9368元，由江苏雾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（江苏雾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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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履行最后一期还款义务时一并支付给阜

宁县三灶镇人民政府）。到期后，江苏雾耕农业科技有限公

司未能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阜宁县三灶镇人民政府于

2024年 1月 30日向本院申请执行。

执行过程中，本院依法查询了江苏雾耕农业科技有限公

司的银行存款、车辆、房产等财产信息，未发现有可供执行

的财产信息。本院于 2024年 7月 24日作出（2024）苏 0923

执 444 号之一执行裁定：中止对江苏雾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

的执行。

本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三条规定，

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江苏雾耕农业科技

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住所地为阜宁县，故本院对该案件具有管

辖权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

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规定，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

债务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

产原因：（一）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；（二）明显缺乏

清偿能力。第二条规定，下列情形同时存在的，人民法院应

当认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：（一）债权债务关系依法

成立；（二）债务履行期限已经届满；（三）债务人未完全

清偿债务。本案中，江苏雾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差欠阜宁县

三灶镇人民政府租金未能支付，阜宁县三灶镇人民政府因此

提起诉讼，后经本院调解确定江苏雾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

还款义务。到期后，江苏雾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未履行法律

文书确定的义务，阜宁县三灶镇人民政府遂向本院申请执行。

经过强制执行，江苏雾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仍然未能清偿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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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县三灶镇人民政府全部债务，可以认定江苏雾耕农业科技

有限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具备破产原因。现阜宁县三灶

镇人民政府申请对江苏雾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，

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三条、第

七条第二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、第二条，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五

百一十一条、第五百一十二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申请人阜宁县三灶镇人民政府对被申请人江苏雾耕

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判  长   顾忠勇

审  判  员   韩春艳

审  判  员   陈  勇

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日

法 官助 理    刘  悦

书  记  员    吴  迪


